
檔號︰CSO/AW/1-50/GC/1 Pt.30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政府總部  

 
       

 
總務通告第 3/2024 號  

 
政府檔案管理   

 
（注意：  這是丙級傳閱通告，應分發給因職務關係需要

採取相應行動或知悉本通告的所有人員。本通

告應至少每六個月向有關人員傳閱一次。）  
 
目的  
 
 本通告旨在 (a)就管理於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的政府檔案提供全

面的指引；以及 (b)載列經更新的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清單，以供政

府人員遵行。總務通告第 5/2006 號和第 2/2009 號及行政署通函第

4/2012 號和第 5/2012 號現予取消。  
 
 
背景  
 
2.  為了在各決策局和部門（局／部門）推廣政府檔案管理的最

佳做法，政府公布了《檔案管理守則》 1，以供各局／部門參閱及遵

行。過去廿年，政府亦就檔案管理發布多份總務通告、行政署通函及

刊物。我們在根據現行標準檢討檔案管理措施後，已就相關指引作

適當修訂並推出新的強制性規定，以便在政府內部提供更有效率的

檔案管理機制，進一步切合公眾日益提高的期望。此外，我們亦藉此

機會將現時載述檔案管理指引及規定的不同通告整合為一，方便參

考。  
 
 

                                                 
1  《檔案管理守則》可經數碼政府合署的檔案管理專頁

ht tp: / /grs.hos t .ccgo.hksarg/cgp_guide lines.html 或政府檔案處網站

ht tps: / /www.grs .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 ive_guidel ines_on_record_manag
ement.html 查閱。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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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  
 
3.  不論形態或載體為何，檔案 2都是政府的寶貴資源，有助政府

作出有據可依的決定，滿足運作和規管需要，是開放和接受問責的

政府所必備。良好的檔案管理可提升運作效率，加強效能，並降低運

作成本。因此，檔案管理是各局／部門的重要職責。政府人員如不遵

行本通告所載指引，特別是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 3（強制性規定），

將對他們在妥善管理檔案態度方面構成負面影響，有關人員可能會

因而受到紀律或行政處分。  
 
4. 強制性規定的概念首次於總務通告第 2/2009 號提出。該通告

所載的 17 項強制性規定對良好檔案管理至為重要，各局／部門應當

全面遵行。鑑於該些規定引入至今已超過十年，而急劇增長的電子

檔案亦構成了一種混合的檔案管理環境，我們在檢討後確認有必要

維持現行的 17 項強制性規定，並引入七項新強制性規定以反映最新

發展，令強制性規定總數達 24 項。強制性規定清單載於附件一以供

參考。下文各段將按檔案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詳細說明該些強制性

規定（以粗體標示者）和其他相關事項。局／部門按相關強制性規定

而須定期履行及檢討檔案管理職能的時間表載於附件二以供參考。  
 
 
政策和監督職責   
 
訂立部門檔案管理政策  
 
5. 各局／部門在成立後，需於開立任何檔案前立即採取行動，

才能做到良好的檔案管理。為確保政府的檔案管理政策獲得遵行，

個別局／部門在制訂有關政策時需符合本身的情況，讓員工理解和

進行有效管理。各局／部門需按其獨特的業務和檔案管理需要，制

訂和確立部門檔案管理政策。部門檔案管理政策彰顯局／部門對採

納和實踐良好檔案管理的承諾、為員工管理檔案提供指引、並能有

                                                 
2  檔案是指機構在處理公事過程中所開立或接收，以任何形態或載體記錄的資料，它們被

保存下來作為政策、決定、程序、職能、活動和業務的憑證。  
 
3  為清晰起見，根據 “檔案 ”的定義，現行檔案管理原則和強制性規定適用於各局／部門開

立、接收或管理的紙本檔案、電子檔案（例如電子訊息檔案，以及業務系統和政府網站

的檔案等）及以其他實體形態或載體記錄的檔案（例如縮微膠片、磁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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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在局／部門內培養和傳播檔案管理文化。這政策亦是良好企業

管治的重要元素。  
 
6. 一般而言，所有局／部門均應在成立後或任何行政變動（例如

部門重組）導致現有部門檔案管理政策不再適用的三個月內制訂部

門檔案管理政策。  
 
7. 部門檔案管理政策概述局／部門應如何開立和管理檔案，以

符合運作、政策、法律和財務需要。部門檔案管理政策的主要內容應

包括：  
 

(a) 宗旨；  
(b) 目標；  
(c) 範疇；  
(d) 規管環境；  
(e) 檔案管理的角色和職責；  
(f) 檔案保管系統；  
(g) 極重要檔案的保護；  
(h) 監察和審核；以及  
(i) 培訓。  

 
8.   在訂立部門檔案管理政策時，局／部門可參考載於數碼政府

合署檔案管理專頁或政府檔案處（檔案處）網站的部門檔案管理政

策範例 4。為方便局／部門提醒一般檔案使用者一些與他們較相關的

要點，範例中新增了「一般檔案使用者須注意的重要事項」附錄。局

／部門應向全體人員，特別是負責檔案管理及日常工作需查閱和使

用檔案的人員，公布該部門的檔案管理政策。藉此清楚告知他們有

關政策的内容和不遵行政策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讓人員知悉在該政

策的界定下，他們在檔案管理方面的職責。如有需要，局／部門應制

訂進一步的指引及程序，以供相關人員遵行，並設立內部機制（例如

透過定期／突擊檢查）以監察人員遵行部門檔案管理政策的情況。

局／部門應在公布部門檔案管理政策後，向檔案處提供一份副本，

並至少每六個月向全體人員傳閱一次。為應付不斷轉變的情況，局

                                                 
4 《部門檔案管理政策範例》可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act_policy.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http://grs.host.ccgo.hksarg/act_policy.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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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應至少每兩年檢討政策和部門補充指引（如有）一次 5，並把

有關檢討記錄在案。  
 
委任部門檔案經理  
 
9.  每個局／部門均應委任一名部門檔案經理負責監察所屬局／

部門的檔案管理事宜。部門檔案經理一般應由部門主任秘書或一名

不低於高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擔任 6。若部門檔案經理並非

首長級人員，則局／部門應委任一名首長級人員作為監督人員，確

保高層管理人員充分留意檔案管理工作。在罕見的情況下，若部門

檔案經理並非首長級人員而又直接向部門首長負責，則部門首長亦

應擔任監督人員。  
 
10. 一般而言，部門檔案經理的職責（於附件三載述）包括監察檔

案管理事宜、確保其局／部門遵行強制性規定，以及擔任該局／部

門與檔案處之間的聯絡人。局／部門應儘快通知檔案處關於部門檔

案經理的人選變動。在任何情況下，有關通知不應遲於人員更替後

兩星期發出。檔案管理是群策群力的工作，所有政府人員均應與其

部門檔案經理通力合作，當涉及遵行本通告載述的強制性規定時更

應如此。  
 
 
開立和收存檔案  
 
11.  局／部門應開立和收存檔案，以達到下列目的：  
 

(a) 符合業務運作、政策、法律及財務的需要；以及  
 (b) 準確和充分地記錄政府的職能、政策、程序、決策和業務往  

  來，以作為可靠的憑證。  
 
所有政府人員均有責任在各自的職權範疇下開立／收存檔案，而所

                                                 
5  請參閲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妥善管理檔案作業方法專題指南暨核對表》的

核對表 A，該核對表專為檢討部門檔案管理政策及計劃而設。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可

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6  不低於高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是指所屬職級頂薪點不低於總薪級表第 44 點

或同等薪點的人員。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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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收存的檔案應該是足夠但不過量。為確保能及時歸檔，在一

般情況下，應在開立／接收檔案後 30 日內將檔案收納在部門檔案保

管系統（例如紙本檔案保管系統或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如情況特殊，

可在三個月內把檔案收納。  
 
檔案開立／收存的業務規則  
 
12.  為了有系統地開立／收存檔案，各局／部門應制訂其業務規

則，記錄關於應開立和收存哪些檔案，以及由誰負責開立和收存等

決定。這些業務規則把開立／收存檔案納入為恆常工作的一部分，

從而儘量降低開立／收存檔案不足的風險，而各局／部門所訂立、

記錄和公布的業務規則，亦應要方便員工隨時查閱，以助他們在日

常工作中遵行。局／部門訂立業務規則時，應參考載於《開立和收存

檔案指引》 7的程序及樣本。   
 
13. 一般而言，局／部門應致力就開立／收存檔案訂立業務規則，

而該些規則應涵蓋局／部門內所有涉及結構性程序的業務職能／活

動。如有關工作所涉程序的結構性較低，或屬臨時性質／沒有先例

可循，以致難以或無法進行有系統的評估，則局／部門應參考《開立

和收存檔案指引》第 10 段，向員工列舉例子或提供通用業務規則，

說明應開立／收存哪些檔案。如局／部門因已有運作手冊／指引涵

蓋開立／收存檔案的規定等理由，認為不必為個別業務職能／活動

訂立業務規則，該局／部門便應採用《開立和收存檔案指引》附錄 II
評估表格的適用部分，自行為有關業務職能／活動進行評估，確保

開立和收存的檔案完整、可靠及足以作為業務憑證。為應付不斷轉

變的情況，局／部門亦應定期及至少每兩年檢討其業務規則一次，

並把有關檢討記錄在案。業務規則應至少每六個月向所有相關人員

傳閱一次。  
 
保管電子訊息檔案  
 
14. 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設計旨在符合在非結構化電腦環境下的

                                                 
7  《開立和收存檔案指引》可經 http: / /grs .hos t .ccgo .hksarg/cgp_guidel ines.html 或

ht tps: / /www.grs .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 ive_guidel ines_on_record_manag
ement.html 查閱。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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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規定 8。部分局／部門已採用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管理檔案。

政府在 2019 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附篇》中公布，將於 2025 年

年底前在所有局／部門全面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以提升保存及

管理政府檔案的效率。一經推行，各局／部門應把電子訊息檔案 9直

接收納到電子檔案保管系統。除非在符合特定情況後 10獲檔案處同

意免除“列印後歸檔”的做法，否則局／部門亦應在上述第 11 段所指

明的時限內把所有電子訊息檔案 “列印後歸檔 ”，即負責人員應直接

從產生電子訊息檔案的軟件 11列印該檔案，並將該檔案存入適當的

紙本檔案保管系統。各局／部門應參考《管理電子訊息的指引》 12，

以了解更多關於管理電子郵件（電郵）和其他形式的電子訊息檔案

（包括社交媒體平台承載的檔案 13）的指引。  
 
 

檔案分類  
 

編訂新的檔案分類表  
 
15. 為方便處理不同種類的檔案管理工作，包括識別、收納和檢

索檔案及檔案保安和取閱管制，檔案須按檔案分類表 14有系統地編
                                                 
8  非結構化電腦環境是指以下幾種情況：(a )沒有清楚界定業務程序及工作流程；(b)使用者

在決定製作、發放和貯存哪些訊息（如電郵及附件）方面，擁有較大的自主權；以及 (c)
沒有清楚界定檔案保管的責任。  

 
9  電子訊息檔案包括電郵檔案，以及於短訊服務、其他即時通訊服務（如 WhatsApp、微信、

名 為 “中 央 管 理 通 訊 系 統 ”的 政 府 新 電 郵 系 統 即 時 通 訊 功 能 等 ） 及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 如

Facebook、 Instagram 及 YouTube）所開立的其他電子訊息檔案。  
 
10  已推行電子檔案保管系統的局／部門應跟據《電子檔案保管系統評估手冊》進行合規評

估並徵得檔案處同意以免除 “列印後歸檔 ”的做法。該手冊可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11  如將電子訊息檔案匯出或複製到其他軟件中列印，在呈現該檔案的結構（如電子訊息的

標題及正文）方面可能有欠準確，因而影響對該檔案所載資訊的理解。  
 
12 《管理電子訊息的指引》可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13  局／部門在決定社交媒體內容是否應被視為檔案時，應參考《管理社交媒體檔案的指引》

（即《管理電子訊息的指引》第 10 章，可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14  檔案分類表是按以下一個或多個項目：業務職能、活動和檔案內容，合乎邏輯地編排檔

案的列表，並包括一個以符號（例如：字母、數字和字母數字混合編號）表示檔案之間

的邏輯關係的編碼系統。  

https://www.grs.gov.hk/pdf/Manual_on_Evaluation_of_an_ERKS(2020-11)-Full(Eng_only).pdf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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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有效的檔案分類表利於有效的檔案管理工作。為確保質素，應由

部門檔案經理負責審批所屬局／部門新編訂的檔案分類表（例如因

改組而編訂的分類表），或因加入新的檔案類別而經修訂的分類表。

部門檔案經理亦須負責審批局／部門內新成立的工作單位所採用的

檔案分類表，無論該分類表是新編訂的或是現有分類表的續編。部

門檔案經理在審批分類表時，應考慮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二號

《常用檔案管理：案卷管理》 15第四章所載列的檔案分類指引。  
 
行政檔案分類表  

 

16. 檔案處就行政檔案頒布了一套標準分類表 16，該表載列有關

行政事務的標準首層主題詞，以助各局／部門更有效和更準確地編

排及處置常見的行政檔案。適用於行政檔案的標準分類表和標準檔

案存廢期限表（存廢期限表）17，分別詳載於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

第三號《主題歸檔》 18和第四號《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 19。 
 
17. 各局／部門應採用標準分類表管理所有行政檔案。局／部門

可在標準分類表的首層主題詞下訂立次層、第三層及較低層的主題

詞以切合需要。如要加入新的首層主題詞，則應先徵得檔案處的同

意，以便該處可適時編訂相應的存廢期限表。  
 
業務檔案的分類表  
 
18. 在業務檔案 20方面，各局／部門應參照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

                                                 
15  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二號《常用檔案管理：案卷管理》為限閱文件。如有需要，應

向所屬局／部門的部門檔案經理索取副本。 
 
16  行政檔案是因應日常處理財務、政府產業、採購及物料供應、編制、人力資源和其他一

般行政事務而開立或接收的內務管理性質的檔案。各局／部門均有這些性質的檔案。  
 
17  存廢期限表有系統地列出或描述檔案，說明檔案在保管、保存及最終存廢的安排。更多

有關存廢期限表的詳情，請參閱第 24 至 27 段。  
 
18  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三號《主題歸檔》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19《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20  業務檔案是局／部門在執行與其成立目的有關的主要職能、活動或使命時，所開立或接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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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三號《主題歸檔》，制訂其業務檔案的分類表。  
 

檢討檔案分類表  

 
19. 檔案分類表容許修改（例如加入新的檔案類別）以配合不斷

轉變的情況。一般而言，局／部門應在有需要時（例如架構、職責和

職能、業務規定等出現變動）檢討檔案分類表，確保分類表在面對日

後不斷轉變的情況仍然合用。在任何情況下，各局／部門均需至少

每五年檢討檔案分類表一次。各局／部門進行檢討時應參考檔案處

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妥善管理檔案作業方法專題指南暨核對表》
21的核對表 C。每次檢討結果和跟進行動均應記錄在案。在某些情況

下，一些規模較大的局／部門可能需要指派區域或分區人員負責有

關的檢討工作。在此情況下，被指派的人員的職級不應低於高級行

政主任或同等職級，而部門檔案經理則仍需負責整體的協調工作及

確保檢討的成效。  
 
 
檔案清單  
 
20. 準確的檔案清單及有效的檔案追蹤是良好檔案管理的先決條

件，因為兩者均有助於控制和檢索檔案、追蹤檔案去向和執行檔案

存廢，並提供基本資料協助執行檔案管理工作（例如編訂存廢期限

表）。各局／部門應擬備和保存最新及準確的檔案清單。為了加強檔

案的管理及存廢安排，在開立紙本檔案案卷／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內

的電子資料夾或分卷時，相關存廢期限表的資料亦應納入檔案清單

內 22。因此，由即時起，檔案清單內關於新開立的紙本案卷／電子檔

案保管系統內電子資料夾或分卷的記項，應至少包括下列資料：  
 
(a) 案卷名稱；  
(b) 案卷編號；  

                                                 
收的檔案。每一個局／部門的業務檔案都是獨一無二的。  
 

21 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妥善管理檔案作業方法專題指南暨核對表》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22 如新業務檔案類別的存廢期限表已編妥，相關存廢期限表的資料應在存廢期限表獲批核

後的兩星期內納入檔案清單。另見第 26 段。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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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卷開立日期；  
(d) 案卷封存日期；  
(e) 檔案形態及載體（例如不能存放於主題案卷內的大型地圖、

平面圖或物料單據簿冊等紙本檔案、縮微膠片、貯存於數碼

影像光碟的電子數據等），以及其相關聯的隨文便箋或電郵的

相互參照（如適用）；  
(f) 案卷存放地點（例如存放的房間／樓層）（亦適用於上述 (e)項）；  
(g) 相關存廢期限表：  

(i)  行政檔案：《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主題組別編號

及性質／著錄項目（例如《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

5-95（日常））；或  
(ii)  業務檔案：檔案存廢授權書編號及存廢組別（例如 DA 

20202（組別 B））；以及  
(h) 存廢安排（包括非常用準則、保存期及存廢安排，例如移交

檔案處或銷毀）。  
 
21. 如檔案保存在結構化業務系統，而並非在電子檔案保管系統

內管理，則有關檔案清單應至少包括下列資料：  
 

(a) 檔案類別名稱／檔案描述（例如 “XX 牌照申請 ”）；  
(b) 數量（至少每 12 個月更新一次）；  
(c) 存放地點（例如 “XX 資訊系統 ”）；  
(d) 相關存廢期限表：  
 (i) 行政檔案：《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主題組別編號

及性質／著錄項目；或  
 (ii) 業務檔案：檔案存廢授權書編號及存廢組別；以及  
(e) 存廢安排（包括非常用準則、保存期及存廢安排，例如移交

檔案處或銷毀）。  
 
22. 至於在本通告日期前已開立的紙本案卷／電子檔案保管系統

內的電子資料夾或分卷，各局／部門應致力在相關檔案清單加入上

述第 20(g)及 20(h)段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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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存廢  
 
23.  檔案存廢是指下列處理屆滿保存期檔案的程序：  
 
  (a)  把屆滿保存期的檔案移交至檔案處作鑑定，及／或如經鑑定

為具歷史價值，則移交至檔案處永久保存；或  
 
  (b)  行政檔案和業務檔案如根據《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或

獲批的存廢期限表已經鑑定為不具歷史價值，於屆滿保存期

時予以銷毀。  
 
檔案如經鑑定為不具歷史價值，但具有永久的法律、財務、行政及／

或運作價值，或基於法例規定 23，可由局／部門永久保存。   
 
為業務檔案編訂存廢期限表  
 
24. 為確保檔案經保存一段適當的時間後，各局／部門能有系統

地計劃及有條不紊地安排存廢，編訂存廢期限表至為重要。檔案的

保存期須切合有關檔案開立的目的，並符合有關的法律或法例要求。

編訂存廢期限表有助日後移送非常用檔案到檔案處的檔案中心作暫

時貯存；移交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到檔案處的歷史檔案館作永久保

存；或銷毀不需要的檔案。  
 
25.  在處置行政檔案時，各局／部門應採用檔案處編製的存廢期

限表，詳情可參閱《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至於業務檔案方面，

各局／部門應徵詢檔案處的意見，並在考慮行政、運作、財務和法律

要求及檔案的歷史價值 24後訂立有關的存廢期限表，列明檔案的保

存期和存廢安排（例如銷毀、暫存於檔案中心然後銷毀、縮微攝製後

銷毀，或永久保存等）。  
 
                                                 
23 永久保存在局／部門内的檔案應貯存於 24 小時空氣調節、無塵、溫濕度穩定和受控制的

環境內。基於種種限制，目前可能並非所有政府檔案貯存設施均符合上述要求，但各局

／部門首長應留意這些要求，並在裝置或建造新的檔案貯存設施時確保能符合這些要

求。檔案處或會檢查有關設施和檔案，以確保具永久價值的檔案得到妥善保存。  
 
24  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一號《編訂檔案存廢期限表及檔案存廢實用指南》第四章載列

草擬業務檔案存廢期限表的程序。檔案管理叢書第一號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閲。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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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各局／部門應確保獲批的存廢期限表涵蓋所有業務檔案。每

當開立新業務檔案類別時，各局／部門應編訂暫擬存廢期限表或修

訂現有存廢期限表，並儘快送交檔案處，在任何情況下，有關的存

廢期限表都不應遲於檔案開立後兩年送交檔案處，以便有關各方可

清楚了解何時及如何處置檔案。這些暫擬存廢期限表應由一名不低

於高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簽批。就局／部門轄下不同區域

或分區的辦事處均有的業務檔案而言，部門檔案經理應協調各辦事

處草擬存廢期限表的工作，以制訂一致的檔案存廢安排（例如檔案

分類、非常用準則、保存期和存廢安排等），使局／部門轄下不同區

域或分區的辦事處可按單一的存廢期限表處置所有同類檔案。   
 
27. 檔案處會考慮有關的暫擬存廢期限表，並會與相關的局／部

門討論擬訂的保存和存廢安排，例如保存期和存廢安排，以便敲定

存廢期限表。過程中，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主任職系人員將鑑定檔案，

以評估它們的歷史價值，從而決定哪些檔案應作為歷史檔案由檔案

處永久保存，哪些檔案可被銷毀。其間，各局／部門可能須按歷史檔

案館要求，提供檔案清單和檔案樣本等補充資料。經敲定的存廢期

限表應由相關局／部門一名不低於高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

確認。一般而言，各局／部門應在有需要時（例如架構、職責和職

能、法例、業務規定等出現變動）檢討存廢期限表，以確保存廢期限

表切合時宜。在任何情況下，各局／部門均應至少每五年檢討已獲

批的存廢期限表一次，以助適時處置不需要的檔案，並把有關檢討

記錄在案。  
 
屆滿保存期檔案的存廢   
 

28. 定期處置檔案令檢索常用檔案變得更方便，並可降低保管和

貯存檔案的成本。因此，必須儘快處置保存期屆滿的檔案（即已屆滿

《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所列明保存期的行政檔案或屆滿獲批

的存廢期限表所列明保存期的業務檔案，這些非常用檔案，可以安

排存廢）25。各局／部門應至少每兩年處置保存期屆滿的檔案一次，

包括《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所涵蓋的所有行政檔案，以及所有

                                                 
25  局／部門在使用獲批的存廢期限表所載存廢規定處置業務檔案時，應檢查同一紙本案卷

中／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同一分卷中有否混雜存廢規定不同的檔案或出現行政檔案與業

務檔案混雜的情況。如有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局／部門應採取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

一號《編訂檔案存廢期限表及檔案存廢實用指南》第 3.4.5 至 3.4.6 段的原則，為有關檔

案釐定保存期及存廢安排。  



12 
 

獲批的存廢期限表所載列的業務檔案。為確保妥善的內部監管，各

局／部門應指派一名不低於高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以書面

簽批檔案的存廢，包括銷毀檔案。有關行政檔案與業務檔案存廢過

程的詳情，請參閱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一號《編訂檔案存廢期

限表及檔案存廢實用指南》第三及第四章 26。  
 
29. 各局／部門就處置保存期屆滿的檔案取得內部簽批後，應根

據《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或獲批的存廢期限表，向檔案處提交

存廢要求。部分檔案可能具有歷史價值（經歷史檔案館鑑定及／或

在獲批的存廢期限表上指明），是香港歷史文獻遺產的一部分。為確

保只有具歷史價值的檔案才獲接納及保存，歷史檔案館會要求移交

檔案的局／部門提供檔案清單及檔案樣本等補充資料，以便篩查及

核實待移交的檔案是否屬歷史檔案，或用以鑑定該些須進一步審視

的檔案。  
 
30. 在檢視已屆滿保存期並可安排存廢的檔案時，局／部門可能

會發現有檔案包含了與重要活動、地點或人物等有關的資料 27。在這

些情況下，不論《一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或獲批的存廢期限表列

明的存廢安排為何，局／部門都應把這些檔案交予歷史檔案館，以

鑑定其歷史價值，確保具歷史價值的檔案得以保存。局／部門在提

交有關存廢要求前，可先行徵詢檔案處意見。  
 
將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檔案處  
 
31. 在檔案屆滿保存期後兩年內，各局／部門應根據相關的存廢

期限表，僅把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歷史檔案館。在歷史檔案館

確認接收移交的檔案後，有關檔案將獲接納為歷史檔案。除非獲得

豁免，否則該些檔案會在封存 30 年後公開予公眾查閱。已移交歷史

檔案館的非保密歷史檔案會在封存 30 年後（由最後一項檔案的記錄
                                                 
26 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一號《編訂檔案存廢期限表及檔案存廢實用指南》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 tps: / /www.grs .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 ive_guidel ines_on_record_manag
ement.html 查閱。  

 
27  如檔案包含下列任何資料，不論其存廢期限表訂明的存廢安排為何，均應移交歷史檔案

館進行檔案鑑定：  
(a)   記錄被媒體廣泛報道或備受公眾關注的人物、機構、議題或事件；  
(b)  記錄重大趨勢的開端，以及政策、決策、法例和行動的重大轉變，特別是開創先例

的檔案；或  
(c)   記錄包含重要人物、機構、議題或事件的獨特資料。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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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起計），自動公開予公眾查閱。至於保密歷史檔案，則應在移交

歷史檔案館前，由移交檔案的局／部門適時覆核及決定有關檔案在

封存 30 年後的取閱狀況。除非有關局／部門另行通知歷史檔案館，

否則移交至歷史檔案館的歷史檔案，將一律被視為可在封存達 30 年

後公開予公眾查閱。  
 
延遲向檔案處移交檔案  
 
32. 延遲把屆滿保存期並具歷史價值或潛在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

歷史檔案館保存或鑑定極不可取，並只在有絕對需要的情況下（例

如有正在審理的法律程序）才應予批准。局／部門應避免把移交檔

案的期限延遲超過兩年，如局／部門因運作需要而必須考慮延遲移

交，則須先徵詢檔案處的意見，並徵得局／部門內副秘書長／副部

門首長職級人員的書面同意。    
 
銷毀檔案前先徵得同意  
 
33. 為以防過早處置檔案和銷毀具歷史價值的檔案，各局／部門

取得上述第 28 段所述銷毀檔案所需的內部簽批後，必須徵得檔案處

處長事先同意，方可銷毀任何政府檔案。不論適用於行政檔案的《一

般行政檔案存廢期限表》及適用於業務檔案的獲批存廢期限表中訂

明的存廢安排為何，檔案處或會在有需要時隨機抽查相關檔案，以

確保不會把具歷史價值的檔案銷毀。  
 
34. 為儘量減低在執行檔案存廢過程中，因疏忽而未經授權銷毀

檔案的風險，局／部門應指派一名不低於二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

的人員 28妥善監察檔案存廢程序，以確保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

一號《編訂檔案存廢期限表及檔案存廢實用指南》第六章所載的檔

案存廢程序獲得遵行。  
 
移送政府檔案至政府以外機構  
 
35. 若局／部門因公司化、私營化或外判等情況而需要把檔案移

送政府以外的機構，部門檔案經理應在移送前先徵得檔案處處長同

                                                 
28  不低於二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是指所屬職級頂薪點不低於總薪級表第 27 點

或同等薪點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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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妥善安排有關檔案，尤其是具歷史價值的檔案。局／部門應參

閱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一號《編訂檔案存廢期限表及檔案存廢

實用指南》第 3.8 段所述的詳細要求。除非徵得檔案處處長事先同

意，否則不得把政府檔案移送至政府以外機構。  
 
 
保管和貯存檔案  
 
保管安排   
 
36.  各局／部門應採取適當的安排，確保檔案得到安全保管。貯

存檔案的方式應方便使用者取閱，並防止檔案未經授權被取閱／使

用／披露／移走，以及避免檔案變壞、遺失或受到破壞。目前，大部

分政府檔案仍是紙張形式的檔案。紙張會在高溫和高濕的環境下迅

速變壞。此外，發霉的紙張亦會對員工的健康構成危害。因此，檔案

應存放在清潔乾爽的環境及合適的設施（例如檔案櫃、檔案架）。至

於保存電子檔案的方法，各局／部門應參閱《電子檔案保存手冊》
29。  
 
大批運送檔案  
 
37. 為儘量減低檔案在大批運送時遺失的風險，局／部門須妥善

安排運送過程，包括︰指派一名不低於二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

人員監察整項工作；先盤點後運送；運送後再點算；記錄點算資料，

以及隨即更新存放地點。局／部門應參閱《運送大批政府檔案指引》
30，以了解所需程序。  
 
調查遺失或未經授權銷毀檔案的事故  
 
38. 發生遺失或未經授權銷毀檔案的事故，應立即（即發現事故

後兩星期內）向部門檔案經理報告，並同時通報檔案處（包括懷疑

個案，局／部門可在通報後繼續搜尋缺失的檔案）。部門檔案經理在

                                                 
29 《電子檔案保存手冊》可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30 《運送大批政府檔案指引》可經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或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查閱。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grs.host.ccgo.hksarg/cgp_guideline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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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報告後應：  
 

(a) 查明事實並找出導致遺失／未經授權銷毀檔案的情況；  
 
(b) 如有必要而實際情況許可下，修復有關檔案；  
 
(c) 採取措施，避免再次發生同類事故；  
 
(d) 考慮是否需要採取紀律處分或其他行政措施；以及  
 
(e) 在三個月內向檔案處報告上述 (a)至 (d)項的調查結果和行動。 
 
 

管理極重要檔案  
 
39. 極重要檔案所記錄的是機構在緊急情況或災難時及其後，賴

以持續和有效地運作所必須要的資料。各局／部門應識別極重要檔

案，並透過複製檔案或另存他處的方式保護這些檔案，以確保主要

業務職能的運作不受干擾。就此，各局／部門應訂立和推行保護極

重要檔案計劃 31。為應付不斷轉變的情況，各局／部門應至少每兩年

檢討保護極重要檔案計劃一次 32，並把有關檢討記錄在案。  
 
 
檢討檔案管理措施  
 
40. 為協助各局／部門評估其檔案管理計劃的成效、識別主要檔

案問題，以及訂定改善工作的優次，檔案處已在總務通告第 5/2012
號《檔案管理檢討》就檢討範疇和事項公布指引。為了持續改善和監

察各局／部門遵行各項檔案管理規定的情況，檔案處採取雙管齊下

                                                 
31  有關訂立保護極重要檔案計劃的詳細指引和程序，已載述於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

六號《保護極重要檔案手冊》，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 tps: / /www.grs .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 ive_guidel ines_on_record_manag
ement.html 查閱。  

 
32  請參閱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妥善管理檔案作業方法專題指南暨核對表》的

核對表 F，該核對表專為檢討保護極重要檔案計劃而設。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可經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或
ht tps: / /www.grs .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 ive_guidel ines_on_record_manag
ement.html 查閱。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grs.host.ccgo.hksarg/cgp_publications.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https://www.grs.gov.hk/tc/hksar_government_administrative_guidelines_on_record_manage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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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檢討各局／部門的檔案管理措施。有關方法包括由各局／

部門進行自我評估，以及由檔案處為個別局／部門進行檔案管理檢

討。總務通告第 5/2012 號為有關檢討訂立了框架。除了由檔案處中

央統籌的自我評估工作及部門檔案管理檢討外，各局／部門亦應參

閱檔案處的檔案管理叢書第七號《妥善管理檔案作業方法專題指南

暨核對表》進行至少每兩年一次的檔案管理措施檢討，並把有關檢

討記錄在案。  
 
 
公開歷史檔案予公眾查閱  
 
41. 查閱檔案處保存的歷史檔案的事宜受《1996 年政府資料檔案

（取閱）則例》 33規管。一般而言，已封存不少於 30 年；或其內容

曾獲刊載或已向公眾全面披露的歷史檔案，均可開放予公眾查閱。  
 
42.  公眾如欲查閱封存的歷史檔案，須事先向檔案處處長提出書

面申請。為確保能及時處理查閱申請，移交檔案／負責的局／部門

須負責評估有關檔案的取閱狀況，並在檔案處指定的時間內把意見

通知檔案處。檔案處處長可以酌情並按照政務司司長的一般指示，

批准任何人士查閱由檔案處保管但仍封存的歷史檔案。  
 
43.  在審批封存歷史檔案的查閱申請時，不應只考慮其保密級別。

如局／部門認為該封存的歷史檔案的整體或部分內容不宜公開予公

眾查閱，則應參照《公開資料守則》第 2 部，清楚說明及闡述相關

理由，而且應由局／部門的首長級人員作出有關拒絕公開整份或部

分封存歷史檔案的決定。檔案處會考慮局／部門的意見，並決定是

否將有關封存歷史檔案公開予公眾查閱。局／部門亦應注意，檔案

處已就查閱封存歷史檔案事宜設立上訴渠道，公眾可就查閱申請的

決定向行政署長提出上訴。如公眾認為處理審批申請的過程涉及行

政失當，亦可循上述渠道向申訴專員投訴。  
 
44. 如移交檔案／負責的局／部門對超過 30 年的保密歷史檔案

進行覆核後，認為檔案內容仍屬敏感，不宜全部／部分公開，則須至

少每五年覆核檔案的取閱狀況一次，直至該檔案完全公開予公眾查

閱為止。   
                                                 
33 《1996 年政府資料檔案（取閱）則例》可經 https://www.grs.gov.hk/pdf/caccess.pdf 查閱。 

https://www.grs.gov.hk/pdf/cacces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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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與執行管制相關規定

45. 所有政府人員均須遵守和遵從本通告載述的規定，以及所屬

局／部門的檔案管理政策和部門檔案管理指引所載的指引、工作程

序和規定。

46. 只有向違反本通告所載指引（尤其是強制性規定）而又沒有

可獲接納理由，及／或被發現執行檔案管理工作時有疏忽（例如遺

失或未經授權銷毀檔案）的人員採取適當的懲處，才能讓檔案管理

機制有效且有效率地運作。在政府現行的員工管理機制下，對有關

人員作出行政／紀律處分與否是由該人員現職的局／部門首長決

定，部門檔案經理及局／部門首長應確保在充分考慮有關的不當行

為／疏忽及所造成損毀的嚴重程度後，對有關人員作出適當的行政

／紀律處分。

47. 除部門檔案經理外，局／部門可考慮委派合適的人員，負責

確保本通告所載規定（尤其是強制性規定）獲得遵行。

檔案處提供的協助

48. 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可與檔案處處長（電話︰2195 7781）
或附件四所列的有關人員聯絡。檔案處會不時安排研討會／簡介會，

協助各局／部門遵守本通告所載規定。

副本送：司法機構政務長

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行政署長

（陳圳德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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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檔案管理強制性規定清單

部門檔案管理政策  

強制性

規定 1  #  
制訂和確立部門檔案管理政策，並向全體人員公

布，以及至少每六個月向全體人員傳閲有關政策一

次。至少每兩年檢討有關政策和補充指引（如有）

一次，並把有關檢討記錄在案（總務通告第 5 至 8
段）；

監督職責  

強制性

規定 2 
每個局／部門均應委任一名部門檔案經理，及儘快

通知檔案處擔任部門檔案經理的人員及人選變動。

在任何情況下，有關通知不應遲於人員更替後兩星

期發出（總務通告第 9 至 10 段）；  

強制性

規定 3  #  
若部門檔案經理並非首長級人員，則局／部門應委

任一名首長級人員作為監督人員，確保高層管理人

員充分留意檔案管理工作（總務通告第 9 段）；  

檔案開立  

強制性

規定 4#  
在一般情況下，應在開立／接收檔案後 30 日內將

檔案收納在部門檔案保管系統（例如紙本檔案保管

系統或電子檔案保管系統）。如情況特殊，可在三個

月內把檔案收納（總務通告第 11 段）；  

強制性

規定 5  #  
制訂開立／收存檔案的業務規則，以供全體人員遵

行，並至少每六個月向所有相關人員傳閲一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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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兩年檢討業務規則一次，並把有關檢討記錄在

案（總務通告第 12 至 13 段）；  
  
強制性  
規定 6 

電子檔案保管系統一經推行，應把電子訊息檔案直

接收納到該系統。除非在符合特定情況後獲檔案處

同意免除 “列印後歸檔 ”的做法，否則亦應在上述第

(4)點所指明的時限內把所有電子訊息檔案 “列印後

歸檔 ”（總務通告第 14 段）；  
 
檔案分類及清單  
 
強制性  
規定 7 

確保任何新編訂的檔案分類表或經修訂的分類表

（例如因加入新的檔案類別）均由部門檔案經理審

批（總務通告第 15 段）；  
  
強制性  
規定 8 

採用檔案處設計的標準分類表管理所有行政檔案

（總務通告第 17 段）；  
  
強制性  
規定 9 

至少每五年檢討檔案分類表一次，並把有關檢討記

錄在案（總務通告第 19 段）；  
  
強制性  
規定 10 

擬備和保存最新及準確的檔案清單（總務通告第 20
段）；  

 
檔案存廢期限表及檔案存廢  
 
強制性  
規定 11 

確保獲批的存廢期限表涵蓋所有業務檔案。每當開

立新業務檔案類別時，編訂暫擬存廢期限表或修訂

現有存廢期限表，並儘快送交檔案處，在任何情況

下，有關的存廢期限表都不應遲於檔案開立後兩年

送交檔案處（總務通告第 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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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  
規定 12  # 

至少每五年檢討獲批的存廢期限表一次，並把有關

檢討記錄在案（總務通告第 27 段）；  
  
強制性  
規定 13 

至少每兩年處置保存期屆滿的檔案一次。有關政府

檔案的存廢應先由一名不低於高級行政主任或同

等職級的人員以書面簽批，並在徵得檔案處處長事

先同意後，才可正式進行銷毀（總務通告第 28 及

33 段）；  
  
強制性  
規定 14 

在檔案屆滿保存期後兩年內，根據相關的存廢期限

表把具歷史價值的檔案移交歷史檔案館（總務通告

第 31 段）；  
  
強制性  
規定 15 

如有絕對需要延遲移交具歷史價值或潛在歷史價

值的檔案至檔案處，須先徵詢檔案處的意見，並徵

得局／部門內副秘書長／副部門首長職級人員的

書面同意（總務通告第 32 段）；  
  
強制性  
規定 16 

確保由一名不低於二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

員妥善監察檔案存廢程序（總務通告第 34 段）；  
 
移送政府檔案至非政府機構  
 
強制性  
規定 17   

在徵得檔案處處長事先同意後，才把政府檔案移送

至政府以外機構（總務通告第 35 段）；  
 
檔案保管及大批運送檔案  
 
強制性  
規定 18   

採取適當的安排，以確保檔案得到安全保管（總務

通告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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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  
規定 19 

指派一名不低於二級行政主任或同等職級的人員

監察檔案的大批運送，確保就運送過程作出妥善安

排（總務通告第 37 段）；  
 
遺失及未經授權銷毀檔案  
 
強制性  
規定 20 

發生遺失或未經授權銷毀檔案的事故，應在指定時

限内向部門檔案經理及檔案處報告，並調查有關個

案（總務通告第 38 段）；  
 
保護極重要檔案  
 
強制性  
規定 21 

訂立和推行保護極重要檔案計劃，並至少每兩年檢

討有關計劃一次，以及把有關檢討記錄在案（總務

通告第 39 段）；  
 
檢討檔案管理措施  
 
強制性  
規定 22 

至少每兩年檢討檔案管理措施一次，並把有關檢討

記錄在案（總務通告第 40 段）；  
 
公開歷史檔案予公眾查閱  
 
強制性  
規定 23  # 

由局／部門的首長級人員負責作出拒絕公開整份

或部分封存歷史檔案的決定（總務通告第 43 段）；

及  
  
強制性  
規定 24  # 

至少每五年覆核封存保密歷史檔案的取閱狀況一

次，直至檔案完全公開予公眾查閱為止（總務通告

第 44 段）。  

#新增檔案管理强制性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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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履行及檢討檔案管理職能時間表  

 

 

檔案管理職能  時間表  
簽批及／或審批  

人員  

向部門檔案經理及檔案

處報告遺失或未經授權

銷毀檔案的事故  
（強制性規定 20）  

立即（即發現事

故後兩星期內）  

不適用  

通知檔案處部門檔案經

理的人選變動  
（強制性規定 2）  

不應遲於人員更

替後兩星期  

不適用  

將檔案收納在部門檔案

保管系統  
（強制性規定 4）  

在一般情況下 30
日內及在特殊情

況下三個月內  

不適用  

向檔案處遞交為新業務

檔案類別編訂的暫擬檔

案存廢期限表（存廢期

限表）或修訂現有存廢

期限表（強制性規定

11）  

儘快及在任何情

況下，不應遲於

檔案開立後兩年  

不低於高級行政主

任或同等職級的人

員  

把具歷史價值的檔案移

交檔案處  
（強制性規定 14）  

檔案屆滿保存期

後兩年內  
不適用  

傳閲部門檔案管理政策

（強制性規定 1）  
每六個月一次  

不適用  

傳閲業務規則  
（強制性規定 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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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理職能  時間表  
簽批及／或審批  

人員  

檢討部門檔案管理政策

和補充指引（如有）

（強制性規定 1）  

每兩年一次  

監督檔案管理的首

長級人員，或簽批

部門檔案管理政策

的人員，視乎情况

而定  

檢討業務規則  

（強制性規定 5）  

不低於高級行政主

任或同等職級的人

員  

檢討保護極重要檔案計

劃（強制性規定 21）  

不低於總行政主任

或同等職級的人員  

檢討檔案管理措施  
（強制性規定 22）  

合適人員（建議不

低於二級行政主任

或同等職級的人

員）  

處置屆滿保存期檔案

（強制性規定 13）  
不低於高級行政主

任或同等職級的人

員簽批，及檔案處

處長審批  

檢討檔案分類表  

（強制性規定 9）  

每五年一次  

部門檔案經理或被

指派不低於高級行

政主任或同等職級

的人員  

檢討獲批的存廢期限表

（強制性規定 12）  

不低於高級行政主

任或同等職級的人

員  

覆核封存保密歷史檔案

的取閱狀況  

（強制性規定 24）  

局／部門內被指派

的首長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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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部門檔案經理的主要職責  
 

(a) 協助局／部門首長訂立和維持部門檔案管理政策；  
 

(b) 按照政府檔案處（檔案處）的指引和指示，訂立、實施及記

錄部門檔案管理措施及程序；  
 

(c) 確保檔案保管系統的設計、設備的選取、資源和空間的利用

儘可能具效率及符合成本效益；  
 

(d) 按局／部門的運作需要，為檔案管理人員提供適當的培訓和

指導，以補充檔案處相關的培訓及指引；  
 

(e) 如有需要，可委任一名或多名助理部門檔案經理，負責監察

日常的檔案管理工作；  
 

(f) 在檔案管理的各個範疇中，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科

技，藉以改善機構運作及達到政府檔案管理政策的目標；  
 

(g) 在有需要時，使用檔案處的檔案中心作非常用檔案的貯存、

維護和存廢（視乎檔案中心是否有貯存空間可供使用）；  
 

(h) 與區域及分區辦事處進行協調，在存廢期限表制訂一致的存

廢安排；  
 

(i) 協助檔案處歷史檔案館進行檔案鑑定和檔案查閱申請覆核，

並確保適時和有系統地把歷史檔案移交歷史檔案館保存；  
 

(j) 識別和保護極重要檔案，確保在緊急或災難時可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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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促進檔案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之間的相互合作，務求令部門

檔案管理取得最佳成效；  
 

(l) 與檔案處合作，定期評估及改善檔案管理計劃的成效；  
 

(m) 審批新的／經修訂的檔案分類表，並每五年檢討檔案分類表

一次；  
 

(n) 覆核待公開予公眾查閱的保密歷史檔案的取閱狀況；  
 

(o) 調查遺失或未經授權銷毀檔案的個案，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並向檔案處報告調查結果；以及  
 

(p) 在有需要時向檔案處徵詢檔案管理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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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政府檔案處提供的檔案管理服務  
 
 

服務  
 

負責人員  電話  

檔案管理諮詢和培訓  總行政主任（檔案管理及行政）  
 
高級行政主任（檔案管理）1 
 
 

2195 7818 

 
2195 7789 

檔案存廢和檔案中心  高級行政主任（檔案管理）2 
 
 

2460 3760 

檔案鑑定和移交  
 
 

檔案主任（歷史檔案）1 
 
高級助理檔案主任（歷史檔案）3 
 
 

2195 7782 

 
2195 7735 
 

歷史檔案檢討和取閱  
 

檔案主任（歷史檔案）2 
 
 

2195 7763 

政府縮微服務中心  
 

檔案保存及修復主任  
 
 

2195 7808 

電子檔案管理  總行政主任（檔案系統發展）  
 
高級行政主任（檔案系統發展）1 

3468 6019 
 

3468 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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